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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政府 113年度地政士座談會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113年 3月 27日 (星期三)下午 2時 

二、 地點：本府前棟三樓簡報室 

三、 主席：古處長瓊漢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游佳蓉 

四、 出席單位及人員：如後附簽到表 

五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六、 專題報告：（略） 

七、 業務單位法規宣導：詳後附提案單 

八、 討論提案：詳後附提案單 

九、 臨時動議： 

提 案 一：本會擬邀請貴處於本年度地政節聯合舉辦「113年

度熱血地政 捐血獻愛活動」，透過公私協力合作辦

理宣導活動，除鼓勵民眾響應自主捐血，並提升政
策推廣成效。 

主席裁示：已請業務單位協助辦理場地租借事宜，俟完成場地

租借後，再請地政士公會負責辦理後續捐血車聯繫
及場地佈置等相關事宜。 

十、 散會時間：17時 30分 

 

 



宣導1 

 

新竹縣政府舉辦113年度地政士座談會政令宣導事項 

宣 導 單 位 交通旅遊處觀光企劃科 編  號 1 

事      由 
宣導露營場申辦相關業務，所需報告時間約10-15分

鐘以內。 

說      明 

自交通部111年7月20日以交授觀技字第11140013511
號令訂定發布「露營場管理要點」並於同月22日生效

以來。 

本府即受理露營場相關申辦業務，為使各位地政士了
解法規內容，簡要介紹露營場申辦業務涉及之法規與

申請表單。 

宣導單位意見 請地政士配合依規辦理露營場申辦事宜。 

 



宣導2 

 

 

宣 導 單 位 竹北測量課 編  號 2 

事      由 圖簿面積不符之土地買賣移轉宣導 

說      明 

有關圖簿面積不符之土地：情形一，於買賣移轉時提

前簽約，爾後鑑界簽切結書才發覺面積與登記簿不相

符；情形二，若有註記圖簿不符之土地，可能在未送

面積更正前，以詢問之面積較差進行簽約。前開情境

若後續辦理更正結果未符合買賣某方之期望，易造成

爭議與糾紛。 

宣導單位意見 

對於有註記圖簿面積不符之土地，建請先辦理面積更

正後再行買賣移轉。另鑑於部分土地圖簿面積不符並

未註記，則建請在簽定合約前先行辦理鑑界，或在簽

定合約時，內容寫明點交鑑界時土地面積若有增減，

買賣雙方再行價金找補，以避免造成後續買賣糾紛。 

 



宣導3 

 

 

 

宣 導 單 位 地政處測量科 編  號 3 

事      由 
有關新竹縣政府建置之「新竹縣智慧圖資雲」圖台，
請各界多加利用並協助宣導。 

說      明 

一、新竹縣政府建置之「新竹縣智慧圖資雲」圖台

（網址：https://imap.hchg.gov.tw/webgis/index.html），

為透過 GIS 技術及資源整合方式建置而成，內容
以通用電子地圖及地籍圖為基礎，使用者得以地

段號、門牌號、坐標等多元定位方式查詢定位，

並提供如使用分區、房市交易實價登錄、農地重
劃、都市計畫、區段徵收範圍、未辦繼承、三七

五租約、地籍清理、變更編定等多項查詢功能及

空間資訊。 

二、今(113)年度本圖台新增土地綜合資訊（標示部）

及預售屋建案備查資訊跨域合作，將本縣之「新
竹縣智慧圖資雲」與「新竹市幸福宜居網」平台

資料內容進行資源共享，打造大新竹之資料庫，

使有不動產交易需求之民眾，不論使用新竹縣或
新竹市圖資平台，均能查詢到跨域性之全面資

料，使用更便利，歡迎各界多加利用並協助宣

導。 

宣導單位意見 
請各界多加利用並協助宣導新竹縣政府建置之「新竹

縣智慧圖資雲」圖台。 

 

 

 



宣導4 

 

宣 導 單 位 地政處測量科 編  號 4 

事      由 

宣導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82條之2及之3規定向地政

事務所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登記案件，可簡化案件辦

理程序及期程，並請配合檢附中央主管機關所訂共通
格式電子檔。 

說      明 

一、申辦建物第一次測量暨登記案件時，除了可依地

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82條之1規定，檢附使用執照
及竣工平面圖等資料由地政事務所辦理轉繪外，

亦可依同規則第282條之2及第282條之3規定，由

建築師、測量技師、地政士或其他測量相關專門
職業及技術人員轉繪或簽證方式，大幅簡化案件

辦理程序及期程。 

二、另為配合內政部「邁向3D 智慧國土-國家底圖空
間資料基礎建設計畫」推動，地政事務所辦理建

物第一次測量登記時，需於地政整合系統中編輯

產製三維地籍建物模型資料，爰請依地籍測量實
施規則第282條之2及之3規定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建

物第一次測量登記案件者，除檢附依法轉繪之建

物標示圖紙本資料，亦請協助配合檢附中央主管
機關所訂共通格式電子檔（可多加運用內政部建

物測量軟體（SBpublic）產製建物向量檔），以利

地政事務所建置三維地籍建物模型資料作業順利
進行。 

宣導單位意見 

請各界多加協助宣導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82條之2

及之3規定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登記，可大幅簡化案件
辦理程序及期程，亦請配合檢附中央主管機關所訂共

通格式電子檔，以利建置三維地籍建物模型資料。 

 

 



宣導5 

 

 

宣 導 單 位 地政處測量科 編  號 5 

事      由 
請協助宣導辦理土地複丈案件時埋設土地制式界標，

以維護個人財產權益。 

說      明 

一、辦理土地複丈時，應埋設土地制式界標以明確標
示土地範圍，進而維護個人財產權益，避免土地

界址糾紛，倘使用自備鐵條、鐵釘、噴漆等非制

式界標，容易被誤認為私設界址，造成日後界址
爭議，且日後測量人員現場複丈時容易混淆判

斷。 

二、「土地複丈費及建物改良物測量費收費標準」新
制已於112年5月1日實施，其中土地複丈規費已包

含界標費用，並免費提供界標，埋設土地制式界

標有以下優點： 

1.明確標示土地範圍。 

2.避免與相鄰土地產生界址糾紛。 

3.避免因未埋設界標而不予施測或未核發成果。 

4.維護得當，可節省日後重複申請鑑界所需花費

之時間與金錢。 

宣導單位意見 
請各界多加協助宣導辦理土地複丈案件時埋設土地制

式界標。 



宣導6 

 

 

 

宣 導 單 位 地政處地權科 編  號 6 

事      由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業務宣導 

說      明 

一、本年度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案件將於4月

1日起公告至6月30日止，俟公告期滿仍未辦竣繼

承登記將由本府列冊管理。 

二、地政士受託辦理繼承登記案件者，有關未辦繼承

公告資料可至本府地政處網站之「線上公告／未
辦繼承登記列冊管理公告」項下查詢；歷年已列

冊管理之案件，可至本府地政處網站「線上查詢

／未辦繼承列冊查詢」項下搜尋。亦可利用本府

開發之【新竹縣智慧圖資雲】公開資訊區查詢。 

三、本縣竹北、竹東及新湖地所將於4月中至5月辦理
未辦繼承登記列冊管理說明宣導會： 
4/19(五)新埔鎮公所(竹北地政辦理) 

4/25(四)五峰鄉公所(竹東地政辦理) 

4/26(五)關西鎮公所(竹北地政辦理) 

4/29(一)新湖地政事務所(新湖地政辦理) 

4/30(二)竹北地政事務所(竹北地政辦理) 

5/01(三)竹東地政事務所(竹東地政辦理) 

宣導單位意見 
請地政士先進多加利用上開查詢方式，也歡迎參加宣

導會。 

 



宣導7 

 

 

宣 導 單 位 地政處地價科 編  號 7 

事      由 
關於建築業者合作地政士協助處理預售屋買賣契約事

宜，請多多利用本府雲端聯合服務中心預售屋銷售買

賣定型化契約預檢服務。 

說      明 

本縣建築業者多有配合之地政士協助處理預售屋買賣

契約擬定事宜，本處為協助及減少預售屋定型化契約
備查之修正情事及加速備查申請流程，已於本府雲端

聯合服務中心架設預售屋銷售買賣定型化契約預檢服

務。本項線上服務與本縣智慧城市之推動相關並能節
省等待審核時間，請貴會多加宣導使用。 

宣導單位意見 擬請地政士公會協助向會員代為宣導。 

 



宣導8 

 

 

宣 導 單 位 地政處地用科 編  號 8 

事      由 

都市計畫農業區劃設為國土功能分區農業發展地區第5

類（農5）或城鄉發展地區第1類（城1），土地使用管

制內容相同無差異。 

說      明 

一、 國土計畫設有通盤檢討機制，依國土計畫法第15

條規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每五年通盤

檢討一次，目前國土功能分區圖訂於114年4月30

日公告實施，預計119年辦理通盤檢討，故國土

功能分區劃設並非公告定案後不再調整，後續仍

持續配合通盤檢討，及土地資源特性就各功能分

區進行調整，故現階段劃設為農5之區域未來仍

可透過通盤檢討調整為城1。 

二、 又轉軌至國土計畫後，屬實施都市計畫者，仍依

都市計畫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，相關使用分

區變更仍應經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程序辦理，以都

市計畫農業區為例，就算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為城

1，在完成都市計畫變更前，仍以農業區進行管

制，不得為住、工、商使用，土地使用與農5農

業區相同。 

三、 又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制度之建立，以保障民

眾既有合法權利為基本原則，降低制度轉換衝

擊，合法建築物、設施不受影響，可以繼續使

用，惟屬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部分，轉軌至國

土計畫制度後仍為違法使用，並國土計畫法相關

規定處罰，無違規使用得據以合法化之依據。 

宣導單位意見 請地政士協助宣導國土計畫相關制度。 

 



宣導9 

 

 

 

宣 導 單 位 地政處地籍科 編  號 9 

事      由 推廣不動產登記線上聲明措施 

說      明 

一、 由於不動產商品交易金額龐大，為確認當事人的
身分及真意，申辦不動產登記時，除了契約書等登

記原因證明文件已依法公證、認證或地政士簽證，

或已檢附當事人印鑑證明等特別條件外，登記義務

人均需親自前往地政事務所，提出國民身分證正本

核對身分。 

二、 配合智慧政府優質地政服務推動，109年3月起內

政部已新增土地登記「線上聲明」的措施，申辦不

動產登記當事人只要透過自然人憑證上網登錄資
訊，由地政士或律師核對身分後驗證，可取代過往

登記義務人臨櫃核對身分的不便，也不必再先向戶

政事務所申請印鑑證明。 

三、 另因應經濟部實施無印章的公司登記文件政策，

公司法人自110年4月起也可辦理線上聲明，持續推

廣應用。 

宣導單位意見 

希望藉由地政士公會宣導推行線上聲明措施，節省民眾
時間與金錢，可據以確認當事人真意，對產權的交易能

更有保障。 

 

 

 

 

 



宣導10 

 

宣 導 單 位 地政處地籍科 編  號 10 

事      由 
為推廣網路申請登記及地籍異動即時通便民服務，內政

部自113年起將定期公開表揚配合推動政策績效優良之地

政士 

說      明 

一、 為推動智慧政府優質地政服務，提供多元申辦管

道，內政部自110年8月起將網路申請土地登記方式

分為「全程」（線上申請、線上送件）及「非全程」
（線上申請、紙本送件）網路申請，目前「全程」

及「非全程」網路申請各適用25項及146項民眾申請

登記項目。土地登記採用網路申請得免臨櫃辦理，

可節省往返時間成本，符合現今線上申辦趨勢。 

二、 為持續精進相關流程，現已配合實務需求增修地政

司「數位櫃臺」網站（https://dc.land.moi.gov.tw）

功能，並針對「非全程」網路申請推出下列2項精進
措施，以提升服務效能： 

(一) 代理申請非全程網路案件，可檢附紙本登記申請

書（即代理人電子簽章，申請人另於紙本申請書
用印）。 

(二) 非全程網路申請登記簡化線上聲明流程（即申辦

流程可併同辦理線上聲明）。 
三、 為強化防偽預防詐騙，地籍異動即時通服務自112年

11月起加碼提供1組通知方式（電子郵件、手機簡

訊），該服務可由不動產登記名義人臨櫃申請，持自
然人或工商憑證於「數位櫃臺」網路申請，或併土

地登記案件檢附蓋用相同印章之「地籍異動即時

通」服務申請書一併提出申請。如需懶人包，可至
本 部 地 政 司 全 球 資 訊 網

（https://www.land.moi.gov.tw）/地政學堂/視覺

專區/地政懶人包下載參考。 

宣導單位意見 
請地政士協助推廣網路申請登記及地籍異動即時通便民服

務。 

 



提案1 

 

新竹縣政府舉辦113年度地政士座談會提案單 

提 案 單 位 新竹縣地政士公會 編  號 1 

案      由 
請地政處與地政事務所多加宣導各項地政業務可洽詢

在地地政士提供專業服務 

說      明 

地政士具地政業務專業性，由地政士受理民眾委託申

辦各項地政業務，將可確保民眾自身財產安全及降低

地政事務所第一線人員壓力。 

提案單位意見 

請多加宣導各項地政業務可洽詢在地地政士，透過地

政士提供專業服務，提升行政作業效率並保障不動產

權交易安全。 

業務單位 

擬處意見 
如提案單位意見。 

決      議 

依提案單位意見辦理，並請地政士公會踴躍參與本縣

各地政事務所志工服務或宣導活動，以提供民眾專業

服務。 

 

 



提案2 

 

 

提 案 單 位 新竹縣地政士公會 編  號 2 

案      由 

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的第一項至第三項處分者，對於不

會同的他共有人主張優先承購權，在辦理產權移轉手

續時還需檢附買受人的受領證明，不符買賣真實程

序。 

說      明 

對於不會同的他共有人來主張優先承購權，已是與出

賣人作面對面的接觸承受買賣契約為買受人，彼此已

在履行買賣程序，買受人有無付款不是地所要審查的

項目，又不會同的他共有人現已是買受人又是出賣

人，實際上自已的那一持分產權是没有移轉的，似無

要審查自已付錢給自已的道理。 

提案單位意見 

依土地法第34 條之 1 的第一項至第三項處分者，倘

有不會同的他共有人來主張優先承購權，而為買受人

時，在辦理產權移轉手續時，買受人不需要檢附受領

證明。 

業務單位 

擬處意見 

一、依照最高法院103年度臺上字第2333號民事判決要
旨:共有人為承受人時，其人數及應有部分不得計

入同意處分之共有人數及應有部分。另依106年9

月7日研商「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」修
正草案會議紀錄第10點(修正後為第12點)修正說

明：「最高法院78年度第12次民事庭會議（一）決

議，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，將共有土地之
全部出賣予第三人，就各該共有人言， 仍為出賣

其應有部分，不過對於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，有

權代為處分。」。 

二、共有人替他共有人代為處分共有物全部時，依執

行要點第9點規定，申請登記時，涉及對價或補償

者，應提出他共有人已領受對價或補償之證明或



提案3 

 

已依法提存之證明文件，以保障其權益。 

三、今承買人亦為他共有人之一，未於契約書出賣人

欄位用印，以符合最高法院103年度臺上字第2333

號民事判決要旨，承買人既已主張優先購買共有
物全部，即表示同意出賣自己之應有部分，似可

不用提出已領受對價或補償之證明或已依法提存

之證明文件。 

四、故本案請地所有具體個案時，函報本府轉陳內政

部釋示。 

決      議 
請地籍科於土地登記聯繫會議錄案研議，並請地所有

具體個案時，再行函報本府轉陳內政部釋示 

 




